
 

珠海市个人住房公积金使用申请表 

申
请
人
填
写
区 

姓  名  身份证号                   

申请人工作单位  

申请人联系电话  

使 用 原 因 

□购买自住住房    □偿还银行购房贷款    □租赁住房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  □重大疾病  □低保家庭子女读书 

□退休   □失业   □出国定居   □死亡   □ 

申 请 人 声 明  
 申请人保证向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填报的信息和提交的资料均完整、真实、有效，无任何与事实不符

的情况，如存在虚假申报或漏报行为，申请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申请人的不良记录将予以通报并计

入个人征信系统，影响其今后享受公积金方面的优惠政策，情节严重的将依法处理。 
本人清楚明白：此次支取行为及相应个人公积金帐户余额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分配。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名：                   日期： 

 

转

账  

收款卡号： 
                                                                             

收款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温馨提示:以上所填报的银行卡户名必须为申请人本人并确保属于正常状态。由于银行卡失
效、挂失、睡眠及其他原因导致公积金转账失败的，需本人持身份证及银行卡到柜台重新办
理转账手续！ 

 

公
积
金
中
心
核
准
意
见 

● 审  核  结  果 

□  一次性使用￥              元。 

□  从 20   年  月  日起至 20   年  月  日期内多次提取存款余额 90%。 

□  结清专户余额，结息销户。 

 

初审人签名：        20   年  月  日 

● 核  准  结  果 

复核人签名：        20   年  月  日 



 

申 请 须 知 

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需符合下列条件并递交相关资料： 

一、必备材料（原件） 

1、申请人身份证。 

2、申请人名下银行借记卡（借记卡开户行须为：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二、按不同提取原因提供相关材料（原件） 

1、偿还银行购房贷款 

申请人银行购房按揭贷款仍在正常还贷期间。同一套住房公积金提取累计金额不能超过购房总价及

贷款利息总额。 

A.与银行签订的购房贷款合同； 

B.贷款所购住房的不动产权证（或房地产权证）； 

C.偿还银行购房贷款的扣款凭证（近 3 个月有还款记录的“供楼存折”或“对账单”）。 

（●注：1、A 项与 B 项材料中房产地址不一致的需出具相关证明；2、A 项与 C 项材料中还款账号不一致的需出具

相关证明；3、B 项材料中不动产权证（或房地产权证）尚未办理的，可提供房屋所在地的房管部门出具的当月房

地产抵押（按揭）登记（证明）表或经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办理。） 

2、购买自住住房 

申请人购买自住住房，应于购房后的 3 周年内提出申请（即从有效购房合同签订的年月或房地产权

证上所注明的购房年月计起，至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时间止）。同一套住房公积金提取累计金额

不能超过购房总价。 

购买一手商品住房的提供：①购房合同（卖方为开发商）或不动产权证（或房地产权证）;②购房

发票。（●注：房产证上未注明购房年月的需提供购房合同。） 

购买二手住房的提供：①不动产权证（或房地产权证）；②契税发票；③购房发票。 

3、租赁住房：申请人及配偶在本市名下均无所有权住房。（●注：申请需与上一次支取公积金间隔满 12 个月

以上，夫妻双方每年支取总额不得超过 18000 元。） 

4、自建住房： A.市建设、规划、国土部门当年批准的报建、开工许可资料。 

5、翻建住房：A.房产证；B.建设、规划部门当年的批准文件；C.施工队提供拆除、重建房屋项目的翻

建住房工程预算书（需经营范围有建筑、室内外装修的施工单位盖章）。 

6、大修住房：A.房产证；B.建设或房屋质检部门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证明；C.施工队提供当年牵动或

拆换房屋部分主体构件项目的大修住房工程预算书（需经营范围有建筑、室内外装修的施工单位盖

章）。 

7、因患重大疾病的： A.医院重大疾病证明；B.医疗费用收费票据。（●注：支取总额不得超过社会保险医

疗费报销后的个人自费部分。） 

8、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子女读书：A.民政部门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证明；B.录取通知书；C.缴纳

学费通知。 

9、职工需要将住房公积金转出至其他城市的，无需在我市办理相关销户转移手续，待珠海公积金账户

封存后，直接在异地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即可。 

10、支取原因为退休、失业、外地户籍辞职返原籍、出国定居、死亡的直接到开户银行公积金网点办理，

所需材料请参阅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 www.zhgjj.cn《个人公积金提取服务指南》。 

 

三、其它注意事项： 

1、房产证、不动产权证、贷款合同、购房合同等所递交材料上只有夫妻其中一方名字的，另一方申请

提取需提供双方身份证原件及结婚证原件。如直系亲属关系（指父母、子女）间提取需提供直系亲

属身份证原件及关系证明原件。 

2、如本人不能亲自前往办理，可委托配偶、直系亲属代办，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关系证明原件。 


